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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各科技企业：
为进一步助力科创中心建设，充分调动科技企业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的积极性，逐步打造一批具有行业竞争优势和区域示范典型的高水平科技企业，促进本区经济发展。依据《虹口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意见》的规定，现将申报2018年度虹口区科技小巨人企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时间：
2018年9月27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止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二、申报条件：
1.在虹口区内注册且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并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；
2.制造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3000万元以上，上年度税收总额在200万元以上；软件或科技服务类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，上年度税收总额100万元以上。原则上前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达到15%以上，或净利润、税收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0%以上；
3.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70%，有良好的信用等级；
4.制造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%，软件或科技服务类企业的研发人员人数不低于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5%；
5.企业有强健的经营管理团队，健全的财务制度，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，灵活的激励机制。
（另：同等条件下，建有党支部、工会、团支部等组织或承诺在年内组建的企业优先。已获得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、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、虹口区科技小巨人企业立项的不再申报。）
三、立项公示：
1.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经专家组联合评审通过后，将在“上海虹口”门户网站及相关媒体公示5个工作日；
2.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正式列为2018年度虹口区科技小巨人企业，并签订立项协议及任务书。
四、政策扶持：
1. 虹口区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项资金资助50万元；
2.资金扶持采用分期拨付的方式，立项后首期拨付50%，验收通过后拨付余款；
3. 资助资金用于围绕企业自主创新建设，如技术攻关、产学研、关键技术的二次开发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成果转化（中试）的规模化、企业实验室、技术中心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市场策划、技术咨询等创新活动。
五、申报材料：
企业需提交书面材料和相应电子文档（含附件）各一式一份，相关要求如下：
1.《上海市虹口区科技小巨人企业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。
2. 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新版营业执照；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；前三年企业年度审计报告、2018年6月财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利润表）；其它辅助材料：获得国家、地方政府颁发的奖励证书；列入国家、地方科研计划项目证明文件；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技术成果（产品）的查新报告、检测报告等材料；IS0质量体系、环境体系等认证证书；企业信用等级证明；技术产品（服务）的研发、销售等有关合同；产学研联盟（合作）的协议、技术转移证明；特殊行业的相关许可证；以及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补充材料。
3.以上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，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须提供原件，按顺序装订。
4.请使用A4纸打印胶装，加盖单位骑缝章。
六、受理事项：
部  门：区科委科技企业科
地  址：飞虹路518号2号楼科委112室
联系人：徐新霞     电话：25015326
E-mail：andy84xx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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